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关于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电视信号服务采购公告（第2次）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对医院电视信号服务项目进行招标，邀请有资质能力的单位前来参与。  
一、项目名称：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电视信号服务
二、资金性质：自筹资金 
三、项目内容及要求：
1.数量：目前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含桂林市七星区七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约有305个电视机顶盒点位，桂林市七星区东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48个电视机顶盒点位。
运营商需提供电视直播信号到每个机顶盒点位，其中线路改造、维护的费用由运营商承担。对于线路改造中的安全问题，运营商应全权负责。
2.每月每个机顶盒服务费用不超过  14  元（以实际安装机顶盒数结算）。
3.合同签订期限：2年；
[bookmark: _GoBack]4.机顶盒能提供不低于 200 M的WiFi信号通道。
四、对供应商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要求；
（二）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三）本项目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转包、分包；
（四）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为同一个人的供应商，或归属于同一个供应商的母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只能有一家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五）经营范围或资质需符合项目要求或有授权书。
五、报名信息：
（一）现场报名时间：2026年4月23日至2026年4月29日17点整，逾期不再接收报名；（不接受邮件报名）
（二）现场报名地点：桂林市七星区半塘路6号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9号楼4楼总务科五室；
（三）供应商报名时须提供：
1.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及受委托人身份证，以上文件需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如是法人授权委托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并加盖公章； 
2. 经营许可证、相关资质证书；（如有请提供）
3.近3年内无不良记录，无采取不合法方式解决合同纠纷记录证明或承诺声明（原件）加盖单位公章； 
4.提供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信用中国需要下载完整信用信息报告并打印）。
5.以上报名文件需要逐页加盖公章。
六、报价要求
（一）本项目总预算控制价：118608元，控制单价：14元/台/月，总数量约353台，按实际安装使用数量结算，报价不得超过预算控制价；
	报价单

	序号
	点位
	套餐包含
内容
	数量
	服务期限
	单价
	总价
	备注

	1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含桂林市七星区七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高清机顶盒一台（配备)；
2、基本收视费+宽带费        M    
3、线路敷设、改造及日常维护等。
4、税费
	305个
	24个月
	
	
	

	2
	桂林市七星区东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8个
	24个月
	
	
	

	合计
	353
	24个月
	
	
	



（二）所提供的证书必须合法有效；
（三）超出规定评审、招标会议时间，不再接收报价文件；
（四）报价文件必须密封；
（五）所有纸质文件正本必须逐页盖章；
（六）所有文件一式六份（一正五副）；
提交的报价文件如不符合一至五项要求则取消参加评审资格。
七、招标评审标准
（一）综合报价；
（二）售后服务承诺；
（三）综合资质和经营能力；
（四）相关业绩；（投标人需附上相关业绩证明资料，如中标通知书、中标成交公告网站截图、合同、成功案例资料等。）
（五）服务方案；
（六）增值服务等；
对以上各项进行综合评审选定供应商。
八、开标时间：2026年4月30日（如遇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九、招标地点：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十、联系人及方式：郭老师，电话：0773-3569995。
十一、信息公告发布媒体：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网和外网。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6年4月23日






1.  授权委托书
致：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我              （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姓名）以我公司名义参加      （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的招标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招标、招标、评审、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字事项负全部责任。
授权委托代理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我已在下面签字，以资证明。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2.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必须提供）
                      
附件：
声   明
致：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我（公司）郑重声明，在参加本项目招标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